


福州市医保局关于要求报送公立医院
按病种收费相关数据的通知
市、县（市）区各公立医院：
根据《福建省医疗保障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福建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推进设市区按病种收费相关工作的通知》（闽医保办[2016]39号) 要求，为确保按病种收费工作顺利推进，现按省医保办工作部署，请你们参照《第一批按病种收费的病种目录需填报的耗材对照表》和《第二批按病种收费的病种目录需填报的耗材对照表》，认真对照附表备注说明填写《按病种收费病例数据填报表》（数据采集时间为入院日期2015年7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具体详见附表），并于8月31日前将《按病种收费病例数据填报表》报送我局（邮箱：ybjjgc88609608@163,com）。
附表：1.《按病种收费病例数据填报表》（电子档）
[bookmark: _GoBack]2.《第二批按病种收费的病种目录需填报的耗材对照表》（电子档）
3.《第一批按病种收费的病种目录需填报的耗材对照表》（电子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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